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规范
我省高速公路清障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价费〔2010〕473号

省交通运输厅,各设区市物价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高速公路清障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根据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号）精神，并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我省高速公路清障收费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虑到高速公路封闭运行等特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高速公路清障工作统一由高速公路公司组织实施，具体工作主要由高速公路路政及清障队伍承担，当遇到重大交通事故或高速公路清障(吊车)力量不足时，可以委托社会救援机构参与吊车，吊车费用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二、高速公路清障单位接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机动车就近拖离高速公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清障费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将违章停放车辆拖移至指定地点，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拖移并收取费用。

三、高速公路清障单位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但能正常行驶的车辆，不能强制进行清障拖移。

四、高速公路清障单位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拖移的车辆放在专用停车场地，需要收取停车费的，停车收费标准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如果是交通事故处理期间的车辆，应减免收停车费，具体减免金额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五、高速公路清障收费包括拖车费和吊车费两大类，其具体收费标准见附件1和附件2。高速公路的清障车到达指定清障现场，由于当事人原因无需清障的，路政部门可按照故障车型相应出动基价的50%向当事人收取清障车出动费。需要清障的车辆有超载的按实际载货吨位划入相应类别车型计收清障费。

六、高速公路清障单位自行实施车辆清障时，清障人员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有权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路政人员应当事人委托联系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吊车服务时，应督促社会救援机构按不超过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否则，应取消服务资格。

七、上述规定从2011年1月1日开始试行一年，福建省物价委员会《关于正式核定福建省高速公路清障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闽价〔1999〕商字97号）同时废止。高速公路有关收费单位要及时到当地价格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有关手续，实行亮证收费，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资金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社会救援机构吊车收费使用税务票据。

附件：1.高速公路清障拖车收费标准表

2.高速公路清障吊车收费标准表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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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速公路清障拖车收费标准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故障（事故）车型
货车
	故障（事故）车型
客车

	
	单位
	标准
	
	

	清障车出动基价
	元/次
	250
	2吨以下（含2吨）
	15座以下


	
	元/次
	300
	2吨至5吨（含5吨）
	16座至45座

	
	元/次
	400
	5吨至10吨（含10吨）
	45座以上

	
	元/次
	500
	10吨以上
	

	清障车
拖运
	元/公里
	5
	
	5座以下

	
	元/公里
	10
	2吨以下（含2吨）
	6座至15座

	
	元/公里
	15
	2吨至5吨（含5吨）
	16座至45座

	
	元/公里
	20
	5吨至10吨（含10吨）
	45座以上

	
	元/公里
	25
	10吨以上
	


备注：
1、清障车拖运费根据被清障车辆行驶的实际里程（一般情况下拖运到就近的高速公路出口或服务区）和被清障车辆相应车型的收费标准计费，不足1公里的按1公里计收。

2、公安部门规定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车辆的清障费按正常清障费的120%计收。

3、通事故车辆的清障费按正常清障费的150%计收。

附件2:

高速公路清障吊车收费标准表

	序号
	吊车吨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10吨以下(含10吨)
	800
	81吨以上及特殊施救，由当事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2
	20吨以下(含20吨)
	1700
	

	3
	21吨至35吨
	3500
	

	4
	36吨至50吨
	4500
	

	5
	51吨至65吨
	5500
	

	6
	66吨至80吨
	7000
	


说明：

1、吊车收费指在事故、故障现场和装卸场地（不含二次转运）使用吊车吊运同一事故、故障车辆时所收取的费用。

2、同一事故现场，同一辆吊车对多辆事故车辆进行施救，只能收取一次费用。

3、吊车类型应与服务作业对象基本相当，明显不当的应在规定收费标准基础上下浮20%。

4、社会救援机构在夜间（20：00时至次日5：00时）、国家法定节日和对危化品车辆的吊车作业，收费标准可上浮20%。

5、高速公路路政及清障队伍清障施救21吨以上吨位的按上表收费标准下浮1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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